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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2016 年 6 月 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有关事项向公司发出《关

于对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

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612 号），现将全文披露如下：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5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从年报披露要素与格式、

破产重整以及债务处理相关问题、其他问题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

述信息。 

一、关于破产重整以及公司债务的会计处理及披露事项 

1、公司2015年度确认了债务重组利得4.11亿元，并记入了营业

外收入。请公司结合重整计划执行情况，详细说明上述会计处理的过

程和依据。 

2、经会计差错调整后，公司披露的期初预计负债为19.45亿元，

与重整确认的债务金额仍然不一致。请公司说明原因，并逐项列示差



异明细。 

3、2015 年度期末预计负债余额为 1.58 亿元，请公司列示该等

债务明细，并逐项说明债务形成原因、确认依据，以及尚未支付的原

因等。 

4、公司2015年营业外支出中，承担预计负债损失约2.67亿元，

请公司说明该损失的具体内容及会计处理依据。 

5、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存在应收上海黄河律师事务所债务清偿款

1.46亿元,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具体内容和产生原因。 

6、公司发生企业重组费用约4551万元，请公司披露相关支出明

细、支付对象以及具体用途。 

7、根据公司公告，公司以前年度存在大额资金转入转出情况，

且未进行账务处理。公司在进行相关会计差错更正时，已将转入资金

确认债务，并调减了期初未分配利润，但未将相应转出资金确认为公

司债权。请公司列示以前年度未入账的资金转入转出明细，并说明前

述会计处理的依据和理由。 

二、关于年报披露要素与格式 

8、公司未按照《格式准则第2号》的要求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存

在重要信息遗漏、错误，关键问题披露不充分、以及空白表格未删除

等问题，请公司比照上述规定，逐一核对并进行补充更正，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1）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以及成本分析表；（2）具体经营计划

和公司可能面对的风险；（3）董事会、监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说明；（4）破产重整计划的具体计划和执行情况；（5）会计差错更

正相关信息；（6）聘任和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7）审计报告

正文；（8）公司大股东在破产重整计划中披露的关于资产注入和利

润实现的相关承诺；（9）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情况。 

三、其他问题 

9、公司2016年4月28日披露的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公告中，未逐

项披露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和依据，请予以补充披露并列明具体

的会计调整分录。 

10、公司本期对2014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更正，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请你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

对更正后的年度报告进行审计，并披露更正后经审计的2014年年度和

2015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表，以及所涉及的财务报表附注。 



11、公司在报告期资金占用情况中披露，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资金2000万元，事由为破产重整投资款，预计完成清偿时间

为2016年1月和6月。请公司进一步说明大股东占用重整投资款的原因、

相关款项的用途以及目前的清偿情况。 

上述问询中涉及会计处理问题的，请年审会计师逐项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

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

因。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

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特此公告。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日 


